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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內時程/計畫新增項目

 校內徵件：112.11.21(二)～12.11(一)中午
（修正計畫：12.12～12.17）

 主持人費：每月8,000元→12,000元（最高）

 額外加碼：聘用博士生擔任教學或研究助理，
每名每月10,000元（最高）



教育部計畫作業期程



11/21 12/11 12/12 12/18

11/21
教育部線上系統
開始受理申請
https://tpr.mo
e.edu.tw/sotl/l

ogin

校內收件截止日
下午16:00前
申請表送至
教務處

教學資源中心
蕭右振先生

中午12:00後
開放申請計畫修正
連絡人：蕭右振

＃5144
syc@nutc.edu.tw

中午12：00
截止計畫修正

本校徵件期程



本校徵件流程

填寫113年度「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」校內申請表及檢核表

【紙本】&【電子檔】

紙本須由主持人（系院主管核章）

12/11（一）下午四點前送至教學資源中心
請填寫Google表單

計畫系統上傳計畫書及填寫主持人資料



校內申請表



自我檢核表



本校校務發展計畫



計畫系統登錄說明

 輸入您的新帳號
（密碼至少8碼，含數字及大小寫英文）

 輸入您的密碼 *如輸入錯誤5次，
必須隔15分鐘後才能重新登入。

忘記密碼者，請點「忘記密碼」
*注意
1. 完成新帳號密碼註冊者，才可使

用此功能。
2. 如忘記帳號或EMAIL，請洽詢學

校承辦人。



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112.6.6修正-第四版

․ 學門類別及專案計畫，每位申請人應擇一申請且以一件為限。

․ 補助額度：每案最高補助以新台幣50萬為限。

歷史法規修法查詢

https://edu.law.moe.gov.tw/LawContentHistoryList.aspx?id=GL001704


計畫申請類別：10個學門、2個專案，擇一申請





經費額度

•每案最高新臺幣

50萬元/年。

•全額補助為原則，

惟直轄市所屬學

校最高補助90%。

•不重複補助，重

複者追繳全部補

助經費。

人事費編列

•人事費以計畫總經費

60%為上限。

•編列計畫主持人費

5,000～12,000元/月，

至多1名。協同主持

人不得支領費用。

助理費規定

•不得支用專任行

政助理。

•得支用兼任行政

助理，每名最高

5,000元/月，依

規定納勞健保等

相關費用。

業務費編列

•得編列本計畫相關

業務費，不得編列

國外差旅費、禮卷

費。

•詳參「教育部補

（捐）助及委辦經

費核撥結報作業要

點」規定。

計畫補助經費



 兼任行政助理，最高每名5,000元/月。
 兼任助理建議以學生為優先。
 參考國科會計畫，建議迴避三等親內擔任兼任行政助理。
 不得聘任專任行政助理。

 博士生擔任兼任教學或研究助理，最高每名10,000元/月。
(113年度新增)

計畫補助經費：助理費規定



計畫補助經費-加碼補助博士生擔任教學助理





教學實踐研究計畫：一般學門計畫



教學實踐研究計畫：技術實作專案



教學實踐研究計畫：USR專案



本校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核定情形

學年度 申請件數
核定件數

(含申覆通過件數) 通過率

107 41 27 65%

108 53 31 58%

109 60 31 51%

110 67 30 44%

111 70 39 55%

112 62 33 53%



感謝您的聆聽，

相約投稿今年的計畫！


